收發文用章戳
一、傳真公文專用章

	(全     銜)傳真收文共          頁

	93.8.1府收第                  號





	送達方式
	傳   真









二、公文電子交換專用章




三、收文編號章



四、機關條戳及分層授權決行章
簡任（十職等以上）


薦任（六至九職等）



委任（五職等以下）







蓋於文面右下方





（一）





2公分





7公分





收文時蓋（印）於文面機關全銜下方適當位置。





（二）





1公分





發文時蓋於文面機關全銜下 方適當位置。





3公分





（三）





1公分





3公分





辦理傳真作業人員，於傳真        後，蓋於公文首頁下方適當         位置。





傳真﹕職名章





（四）





發文時蓋於文面機關全銜下 方適當位置。





1公分





3公分





1公分





7公分





機關全名（陽刻正楷或宋體字）





1.7


公分





10公分





機關全名（陽刻正楷或宋體字）





12公分





1.8


公分





發文時蓋於文面機關全銜下 方適當位置。





1.6


公分





8公分





機關全名（陽刻正楷或宋體字）





93.12.3府收第                號





已電子交換





已傳真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長0.8公分、寬8公分)





○○局局長○○○決行








(長0.8公分、寬8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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